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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 

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公司”、“本公司”）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委员会的设置情况如下： 

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，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、提名委员会、审计委

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。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，

并不少于三名。 

截至目前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： 

序号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

1 战略委员会 余克飞 余亚军、刘志猛 

2 提名委员会 刘志猛 余亚军、程源伟 

3 审计委员会 商华军 余亚军、程源伟 

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程源伟 余亚军、商华军 

一、审计委员会 

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，其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并担任召集人（主任委

员）。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。非独立董事委员原则上同样应具有

财务、会计、审计或相关专业知识或工作背景。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：（一）

向董事会提议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，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；（二）

监督和指导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建立和实施，监督及评估公司的内部审计工作；

（三）负责协调管理层、内部审计部门与会计师事务所、国家审计机构等外部审

计单位之间的关系；（四）审核公司的财务信息及其披露；（五）监督及评估公司

内控制度，对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计；（六）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，审议内

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告等；（七）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，内

容包括内部审计工作进度、质量以及发现的重大问题等；（八）公司法律法规、

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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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提名委员会 

提名委员会成员由 3 名董事组成，独立董事应占二分之一以上。提名委员会

成员的主要职责包括：（一）根据公司经营活动情况、资产规模和股权结构对董

事会的规模和构成向董事会提出建议；（二）研究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

准和程序，并向董事会提出建议；（三）遴选合格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控股

企业中委派的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候选人；（四）对董事候选人、高级管理

人员候选人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；（五）对须提请董事会聘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

员进行审查并提出建议；（六）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 

三、战略委员会 

战略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。战略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：（一）对公

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（二）对《公司章程》规

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投资融资方案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（三）对《公司章

程》规定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资本运作、资产经营项目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

（四）对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；（五）对以上事项

的实施进行检查；（六）董事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 

四、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

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三名董事组成，独立董事应占二分之一以上。薪酬

与考核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包括：（一）研究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考核的标准，进

行考核并提出建议；根据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岗位的主要范围、职责、重要

性以及其他相关企业相关岗位的薪酬水平研究、制定和审查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

的薪酬政策与方案；（二）薪酬计划或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绩效评价标准、程

序及主要评价体系，奖励和惩罚的主要方案和制度等；（三）审查公司董事（非

独立董事）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行职责情况并对其进行年度绩效考评；（四）负

责对公司薪酬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；（五）拟定股权激励计划草案；（六）董事

会授权的其他事宜。 

自相关专门委员会设立以来，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

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《董事会薪酬与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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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委员会实施细则》和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开展工作，较

好地履行了职责，对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。 

特此说明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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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及其他专门

委员会的设置情况说明》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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